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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直是公司领域比较多发的问题。由于出资瑕疵直接导致

法人财产的减少，大大增加了其它市场主体与之交易的风险

，使债权得不到充分的财产担保。其结果不仅是对具体债权

人利益的损害，同时对整个社会信用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

响。 一、出资瑕疵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所谓瑕疵，就是缺点。

法学意义上的瑕疵，指的是标的物的形状、质量和效用等诸

方面有缺陷，不符合法定、约定或通用的标准。公司设立时

，出资人通过签订公司设立协议、公司章程以认缴公司出资

。在公司成立后，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享有股权；同时股

东应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实际缴纳出资，如股东没有按照公司

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以及在公司

增资扩股时没有按增资协议缴纳出资等情况，即是出资瑕疵

。具体包括拒绝出资、迟延出资、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等常

见情形。 在实践中形成出资瑕疵的主要形式有： 1、未足额

出资。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

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

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

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

五年内缴足。”实践中。公司股东首次出资额不足20%，或

两年内没有缴纳剩余的80%，这就构成股东未足额出资。 2、

出资评估价值不实。 即股东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



、土地使用权出资时，其评估价额高于其本身价额的情形。

3、虚假出资。 是指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

，未交付货币，或未转移其出资的财产权，形式上出资，但

实质上并未出资的情形。 4、抽逃出资。 即股东在公司成立

后将所缴出资暗中抽逃但表面上仍然以原出资额出资并具有

股东身份。 二、追究股东出资责任的法理基础。 无论是传统

公司法还是现代公司法，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始终是重点考虑

的问题，尽管出资责任的履行作为公司资本原始形成的环节

，是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一般性基础，但从法律关系上看，债

权人与出资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给债

权人向出资瑕疵股东追求责任提供提供最佳的法理基础，各

国在实践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理论。 1、信托基金理论。 早

在1824年，美国法官史多利在裁处沃德诉杜莫（Wood V.

Dummer）一案时指出，股东们不可以从公司拿走他们的出资

，因为这些出资从根本上说乃是债权人的信托基金（Trust

Fund）。 此后，“信托基金”理论逐渐成为保护债权人利益

的一种法律补救渠道，亦即股东出资责任的履行，正是基于

维护债权人信托基金维护的必要，这也是对债权人应尽的法

律义务。信托基金理论在创立之初仅仅指股东已经投入到公

司中的资产，但后来信托基金的范围被扩展到了股东没有完

成的出资部分。 2、欺诈理论。 1892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高

等法院在处理Hospes V.North Wester myg&amp. car co.一案时

，指出了信托基金理论的不足之处，同时创新地提出了有关

出资责任的形式欺诈理论。该理论认为，债权人从公司得到

的印象是股东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而公司股东事实上

却并未如此履行。 因此，一旦公司在随后无力清偿其债务时



，债权人便可以受到误导或者欺诈为由，要求那些未完全出

资的股东们履行其应尽的出资责任。 但是，债权人适用形式

欺诈理论显然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一，债权人只有当公

司无力清偿或者破产时，方可发起针对股东出资责任的诉讼

；其二，任何在某一股份发行之前已经发生的债权，该债权

人不能以受到欺诈为由，针对其后的股份持有人发起履行出

资责任的诉讼。并且，该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债券人

滥用诉权，否认股东的有限责任。因此，这一欺诈理论受到

了法学专家的质疑。于是在此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事实欺诈理

论，该理论与前述形式欺诈理论的主要不同在于，此处所谓

的欺诈并非假设，而是事实上公司债权人确已受到了股东已

完全支付股份对价的欺骗。 3、代位权理论。 该理论主张，

根据股东与公司之间达成股份认购协议，股东应当缴纳的出

资可以视为是股东对公司所负的债务，当股东没有履行该出

资义务时，公司债权人可依据合同法中的代位权理论，向该

股东进行追偿。 依据该理论，债权人虽然不是直接以股东应

支付未付股款或者说应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而起诉，但代位追

偿债务的诉讼，却使得股东必须履行属负债性质的未支付股

款的支付责任，因此代位权理论实质上已成为债权人追究股

东出资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 4、法定义务理论。 该理论认

为，公司债权人之所以在公司无法清偿其债权时有权向未能

付清股款的股东追讨，纯粹是因为法律规定了股东这样的义

务。该理论实际上是将有限责任制度下的股东出资责任定位

为法律规定的义务，进而直接依据这样的法律规定追究股东

的出资责任。很显然，该项理论下，股东之所以应履行其出

资责任或义务，既非由于假设的或事实的公司欺诈，亦非由



于股东基于认购协议负上了债务，更非股东的入资甚至是未

入的资本乃实现债权人利益的信托基金，法律的明文规定，

公司法的条文内容，便是出资责任的法律依据所在。 三、公

司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在我国，由于诸多方面的原

因，公司股东出资瑕疵的情况比较常见。这一方面侵害其他

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客

户的经营风险，侵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股东出资瑕疵的民

事责任，按责任的指向，可分为两类：一是有出资瑕疵的股

东对公司以及其他股东承担的民事责任，属违约责任； 二是

有出资瑕疵的股东与其他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即

公司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对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害时，股东对

公司债权人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现针对我国公司法方

面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对如何追

究股东的出资瑕疵责任进行探讨。 1、出资瑕疵股东向已如

章程规定出资的股东以及公司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公司与公

司法的发展表明，商业公司不过是股东营利的工具。股东之

所以将其财产用于投资，根本目的仍是发挥其财产的最大效

用，以获取最大利益。股东是典型意义的投资人。 各国公司

法的实践表明，由于个别股东出资瑕疵导致公司设立失败，

必然会使其他股东的信赖利益和预期利益不能实现；即使股

东出资瑕疵并未导致公司设立失败或公司法人资格丧失，一

旦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经营风险必然潜在地转向已适当履行

出资义务的股东，其必然要对出资瑕疵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方式突破了有限责任原则的束缚，从而加重了股

东承担责任的风险。 股东出资行为存在瑕疵时，对其他守约

股东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守约股东可否起诉出资瑕疵的股



东要求其补足出资或取消其享有的股东利益？由于公司章程

是股东共同制订和同意的，且规定有股东的权利义务内容，

故公司章程实质上是股东之间的确定性合同，股东出资行为

存在瑕疵，是对章程约定的违反，自应承担违约责任，守约

股东应当可以起诉出资瑕疵的股东，要求出资不足或出资存

在瑕疵的股东补足出资或补正瑕疵。《公司法》第28条第2款

对此明确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

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

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9条也规定：“股东出

资不足或者出资存在瑕疵，公司及已适当履行了出资义务的

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补足出资或者补

正瑕疵，并支付利息。” 归纳起来，出资瑕疵股东对其他股

东应承担的责任包括：支付违约金、加收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赔偿股东损失等。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

担责任后，可以违反章程为由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行使

追偿权。在股东出资瑕疵未导致公司注册资本低于法定最低

限额的情况下，各出资未到位的股东在各自出资的差额范围

内分担责任。在因多名股东出资不实导致公司股东对公司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下，出资不实的股东之间可按其实际

出资额与应出资额的差额比例分担责任。 案例 1 ： 丙工程机

械厂与王某签订了丁公司章程，章程规定，丁公司注册资本

60 万元，其中丙工程机械厂出资30万元，王某个人出资30万

元。后因王某迟迟不缴纳出资，导致公司无法设立。丙工程

机械厂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王某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判决：王某向工程机械厂厂支付违约金 2 万元。 点评



：在公司设立时，由于个别股东未按约定缴纳出资，致使公

司不能设立的，出资瑕疵的股东对此要负法律责任。《公司

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

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

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以及第二款，“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

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

违约责任。”公司章程有契约的性质，丙工程机械厂以公司

章程为依据向人民法院起诉王某，是完全合理和可行的。 2.

公司债权人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可要求出资瑕疵股东在

一定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的责任，其他股东对出资瑕疵承担

连带责任。 公司发起人要对公司出资的充实承担担保责任，

以确保公司资本的充足和可靠，这是保证公司人格健全的第

一需要。资本充实责任是指为贯彻资本充实原则，由公司发

起人共同承担的相互担保出资义务履行，确保公司实收资本

与章程所定资本一致的民事责任。具体而言，公司债权人可

以要求出资瑕疵股东和公司其他股东承担缴纳担保责任、差

额填补责任。 缴纳担保责任是指未缴纳股款或交付实物的股

东，由发起人承担连带缴纳股款或交付未缴付财产价款的义

务，这在《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后，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的，应当补缴

；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得到印证。但是，这一责任

仅在股份公司当中得到确认，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并没有有所

规定。 差额填补责任是指如果出资实物的实际价款显著低于

章程所定价款时，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公司设立时



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三十一条、九十四条第

二款分别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规定是相同的。 案例

2 ： 张某、李某、王某共同出资注册一甲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章程规定：李某出资200万元，王某

出资500万元，张某100万元货币外加价值200万元的工业产权

出资。李某、王某均出资到位，而张货币资本并未到位且后

经验资机构评估，其作为出资的工业产权仅价值100万元。公

司在经营过程中欠乙公司 800 万元，乙公司多次催要未果，

到人民法院起诉甲公司。经调查，甲公司的资产残值仅200万

元，不能完全清偿乙公司债务。 点评：首先，根据公司人格

独立制度原理，甲公司应该以其剩余资产200万元偿还债务。 

其次，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后，瑕疵出资的股东负有补缴差额

的法律责任，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在瑕疵资金的范围内承

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

规定缴足出资的，应当补缴；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

张某未按照公司章程缴足的100万元货币资本，张某应当

在100万元限额内承担补偿责任，并且在此范围内，李某、张

某负连带责任。 再次，根据《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

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

付该出资的发起人补足其差额；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

”张某作为非货币出资的工业产权经验资机构评估，仅价

值100万元，差额为100万元。张某应当在该100万元限额内承

担补偿责任，并且在此范围内，李某、张某负连带责任。 综

上，乙公司可以在400万额度内获得赔偿。 同时，我们也应该



注意一个问题，如果甲公司不是股份有限公司，而是有限责

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

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

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

，张某承担非货币财产的100万瑕疵出资责任是没有疑问的，

而其作为货币出资的100万瑕疵出资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公司法》却没有相关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新《公司法》

的一大遗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